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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硕士学位论文 
盲审、抽检结果异议处理与结果使用的规定 

 

为进一步严格我校硕士学位论文管理，健全研究生教育质量

保障机制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对硕士学位论文盲审、抽检结果异议

处理与结果使用作如下规定： 

жȽ䘸⭞㤹പ 

本规定中的论文盲审包括由学校及学院组织的盲审，抽检结

果异议处理针对由学校组织的抽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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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硕士学位论文盲审被两位专家总体评价均为“不合格”的，

不予复审。研究生必须对论文进行修改或重做，须在收到评阅结

果6个月以后、1年以内（不超过最长修业年限）再次提交论文。 

2.盲审意见有一个“不合格”的，若研究生对该结果有异议，

可向导师反映；导师如认为确实有明显不公正之处，可在盲审结

果公布5日内向学院学位分委会提出书面复审申请。学院学位分

委会若不同意复审申请，则研究生必须在收到评阅结果3个月以

后、1年以内（不超过最长修业年限）重新提交论文。学院学位

分委会若同意复审申请，则应对未经修改的论文再次组织评阅，

并报研究生院备案。 

3.论文复审仍采用盲审方式，送3位专家。复审结果中，若

专家总体评价均在“合格”及以上的，则该学位论文被确定为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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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通过，研究生可申请答辩。若复审仍有一位专家总体评价为“不

合格”的，研究生必须在收到评阅结果3个月以后、1年以内（不

超过最长修业年限）重新提交论文。若有两位（及以上）专家总

体评价为“不合格”，研究生必须对论文进行修改或重做，须在

收到评阅结果6个月以后、1年以内（不超过最长修业年限）再次

提交论文。 

4.复审结果为最终结果；复审结果中出现“不合格”意见的，

计入其导师、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结果“不合格”的人次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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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对抽检被认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，如果有两位以

上（含两位）专家评议意见为 “不合格”，该论文不予复检;

被一位专家评为“不合格”的，如研究生对抽检结果有异议,可

向导师反映；导师如认为确实有明显不公正之处，可在抽检结果

公布5日内向所在学院学位分委会提出书面复检申请。学院学位

分委会若不同意复检申请，该论文被确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

文”；学院学位分委会若同意复检申请，可向研究生院提出论文

复检申请。 

2.论文复检申请经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，由研究生院组织两

位专家再次进行评审。复检结果中，如被两位专家均评为“合格”，

则该论文不被确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；如被一位及以上专

家评为“不合格”，则该论文被确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。 

3.复检结果为最终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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盲审与抽检（含上级相关管理部门组织的学位论文抽检）的

结果使用依照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评阅、答辩及抽

检工作的规定》（校研发〔2020〕1号）相关条款执行。 

 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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